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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
关于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

高质量发展的意见

鲁政字〔2019〕212 号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

局、产业结构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“双赢”，

经省委、省政府研究，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将生态环保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全过程

1.坚持新旧动能转换与生态环保一同谋划、一起部署、一体推进，将环境质

量改善作为衡量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，用经济和环境“双指标”综合评价区域发

展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，各市党委、政府。所列责任单位按照职责

分工分别落实，以下各项任务均需各市党委、政府负责落实，不再一一列出）强

化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“三线一单”

源头管控，大力优化产业、能源、交通运输、城市空间等结构布局，将生态环保、

安全生产、节能减排、提质增效统一于高质量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各部门、单

位）

二、分类改造提升现有工业企业

2.对现有工业企业开展“亩产效益”评价，实行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。将淘

汰类项目、落后产能、技术装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生产线等纳入新旧动能

转换“替代源”清单，按照先立后破的原则逐步退出。对技术装备相对先进的“过

剩产能”，鼓励其对外转移优化布局。按照七大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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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及配套政策要求，加快钢铁、地炼、电解铝、焦化、轮胎、化肥、氯碱

等行业大调整、大布局、大优化。对氧化铝、自备电厂、小火电等为高耗能产业

配套服务的项目，在满足产业链发展匹配要求的基础上，不再布局新项目，并尽

快将产能规模和布局调整到合理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加快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

展工作专项组成员单位）

3.对各市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支柱产业的小企业集群，强化标准、监管、引导，

建园区、搭平台，通过市场资本纽带，促进股份合作、兼并重组，淘汰落后、改

造提升、培育壮大，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并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，既解决污

染问题，又促进转型升级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党委、政府）坚决分类治理“散乱

污”企业，解决“劣币驱逐良币”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）

4.通过环保标准倒逼引导传统行业转型升级。2020 年 10 月底前全面完成钢

铁行业生产全过程超低排放改造，搬迁新上项目一律按照超低排放要求建设。推

进建材、焦化、铸造、有色、化工等工业窑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，强化

家具、整车生产、机械设备制造、汽修、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

综合治理，减少异味扰民。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度，确保应发尽发，核发一个行

业、规范一个行业、达标排放一个行业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）

三、加快培育新兴产业

5.用好重大项目落地“五个一”协调推进机制，切实化解重大项目落地难、

落地慢问题。加快产能权、碳排放权、用能权、水权、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，鼓

励企业置换产能、交易指标、股权合作，推动宝贵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容量指标向

效益更好的领域和企业流动，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新材料、现代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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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、清洁能源、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集群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水利厅、省能源局、省自然资源厅）

6.实施“上新压旧”“上大压小”“上高压低”“上整压散”，新建项目产

能技术工艺、装备水平和节能减排指标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以上。所有新上项

目建设必须满足区域污染物排放和产能置换总量控制刚性要求。新项目一旦投

产，被整合替代的老项目必须同时关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

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）

7.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要求，明确园区主导产业方向，根据园区产业定

位和结构精准招商，培育企业之间的关联度，实施“五个一体化”，加快提升各

类园区绿色发展、低碳发展、循环发展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科技厅、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）

四、推动交通运输转型升级

8.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建设“四横六纵”快速铁路网络，持续完善“四

纵四横”货运网络，大力提高铁路、管道、水运等清洁运能。2020 年基本建设

完成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

用线、企业环评批复要求建设的铁路专用线。沿海各市特别是环渤海各市要严格

落实禁止重型柴油货车运煤集港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改革

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）

9.在主要物流货运通道和城市主要入口合理布设联合执法点，建立常态化柴

油货车路检路查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厅）加快淘汰国三及

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以及采用稀薄燃烧技术或“油改气”的老旧燃气车辆。

本文内容来自网络，由EESIA搜集整理，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，我们将酌情处理！



- 4 -

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公安厅）以物流基地、货运车辆

停车场和休息区、油品运输车、施工工地等为重点，集中打击和清理取缔黑加油

站点、流动加油车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应急

厅、省生态环境厅）加大对加油船、水上加油站以及船舶用油等的监督检查力度，

依法严格管控货运船舶和渔业作业船只冒黑烟的问题，推动“黑烟”船舶治理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公安厅、省应急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

省交通运输厅、山东海事局、省农业农村厅）2019 年 12 月底前，全面完成非

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，加强使用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、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）

五、扎实优化调整能源结构

10.严控新增耗煤项目，推动煤炭消费指标向优质高效项目倾斜。新、改、

扩建项目一律实施煤炭减量或等量替代，全面完成煤炭消费压减任务。（责任单

位：省煤炭消费压减工作专班成员单位）2020 年年底前，大气污染防控重点区

域不再新增燃煤机组装机容量。7 个传输通道城市全面兑现清洁取暖承诺，2020

年采暖季前，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，7 个传输通道城市和青岛市、烟台市的

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，严禁市场再销售散煤。其他城市也

要因地制宜积极推进冬季清洁取暖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能源局、省市场监管局）

11.因地制宜规模化发展风能、太阳能、核电、生物质能、地热能等，到 2020

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发电装机达到 3338 万千瓦左右，有效降低火力发电

比重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能源局）实施气化山东工程，除偏远山区、海岛外，基本

实现全省天然气“镇镇通”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）制定出台氢能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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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中长期发展规划，加快建设“中国氢谷”“东方氢岛”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能源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）大力实施“外电入鲁”，持

续提高外电占比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、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）

六、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循环发展

12.深化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提质行动，大力推广科学施肥、科学用药技术，

继续开展化肥减量增效、农药减量控害行动，完善废旧地膜回收制度，有效降低

化肥、农药、地膜造成的土壤污染。制定奖补政策，鼓励使用有机肥。严格剧毒

高风险农药使用，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农业农村厅、

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）

13.因地制宜探索农业农村有机质废弃物循环利用。立足“农用为主、多元

利用”，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农业农村厅）对改厕后

的人粪尿、畜禽粪便、农产品加工剩余物、林业剩余物，因地制宜建设综合能源

中心，力争实现能源化、肥料化利用。全面禁止秸秆露天焚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
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

林业局）

七、提升城镇环境基础能力建设

14.坚持饮用水水源地城乡统筹治理，确保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持稳定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水利厅）开展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三年行动，

到 2021 年，城市和县城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，基本消除城中村、老

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。新建城区按照“厂网同步”

原则完善污水收集处置设施，实现雨污分流；老旧城区加快推进雨污分流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）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，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

本文内容来自网络，由EESIA搜集整理，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，我们将酌情处理！



- 6 -

系。合理布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，加大正在运行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整改力度，

确保全部实现达标稳定运行、渗滤液安全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能源局）完善集中供暖设施和

配套管网，减少供暖污染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）

15.运用市场手段推进危险废物处置设施项目建设，2020 年实现处置能力与

危险废物产生种类和数量基本匹配。加快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升级改造，确保医疗

废物安全妥善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）

16.全面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。全链条、全作业面、标准化管控施工、

矿山、道路、堆场、码头等各类扬尘污染。对各市降尘量强化监管，严禁降尘量

不降反升。切实治理建筑垃圾乱堆乱存乱运现象。餐饮企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

保持正常运行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

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）

八、强化生态环保责任落实

17.扩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测覆盖面。推行环境监管异地执法、交叉执法，

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实现涉嫌环境违法案件信息与检察机关共享，切

实克服简单化、“一刀切”的倾向。对尚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实事求是给予整改

时间，到期仍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依法采取措施。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预案

并依法履行审批手续，除涉及民生保障、高新技术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外贸

出口等企业豁免外，其他工业企业根据环保绩效实行差异化管控。落实好信访、

举报等制度，动员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、共同监督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

态环境厅、省公安厅、省法院、省检察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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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加快完善绿色金融体系，制定全省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，发挥财政资

金、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等作用，撬动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，提高

绿色金融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。强化环境失信行为联合惩

戒。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，强化对禁止开发区域、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

以及生态环保工作成效显著地区的支持，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财政厅、人民银行济南分行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）

19.落实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督促主管发展、生产、行业的职

能部门抓好生态环保工作。综合运用排名、通报、约谈、督察、问责等手段，对

任务不配合、履职不到位、目标完不成的地方、单位和个人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

追责问责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组织部、省委编办、省生态环境厅）

山东省人民政府

2019 年 11 月 5 日

(2019 年 11 月 6 日印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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